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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学生服务辽宁、中西部、

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奖励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部门： 

为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，立志到祖国和人民

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，促进辽宁省、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

区的发展，学校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东北大学学生服务

辽宁、中西部、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奖励实施办法》。该办法已

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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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学生服务辽宁、中西部、基层和 

艰苦边远地区奖励实施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，立志到祖

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，促进辽宁省、中西部地区和艰

苦边远地区的发展，学校特制定东北大学学生服务辽宁、中西部、

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奖励实施办法。 

第二章  奖励对象 

第二条  参加国家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“农村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辽宁省“大

学生志愿服务辽西北计划”等项目、通过选聘到村任职工作和参

军入伍的应届毕业生；到辽宁省、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的

县级以下（不含县级人民政府驻地）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包括乡

（镇）政府机关、农村中小学、国有农（牧、林）场、农业技术

推广站、畜牧兽医站、乡镇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务站、乡镇文化

站等单位就业的应届毕业生；到地处辽宁省、中西部地区、艰苦

边远地区的气象、地震、地质、水电施工、煤炭、石油、航海、

核工业、军工、航空、航天、矿产、农林、铁路交通等行业的科

研或生产一线的应届毕业生。  

第三章  奖励条件 

第三条  奖励对象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努力学习马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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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，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及科学发

展观，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。 

（二）学习目的明确，勤奋努力，成绩较好，有较强的实践

和创新能力。 

（三）有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良好的行为举止，关心集体，

积极参加校、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遵守法纪和各

项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现象。 

（四）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身心健康，有较高的综合素质。 

第四章  奖励设置 

第四条  对于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——中国青年

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” 和参军入伍的应届毕业生，学校将授予

“东北大学志愿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”称号。 

第五条  对于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（中国青年

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项目除外）、辽宁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辽西

北计划”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通过选聘到村任职和到辽宁省、中

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艰苦行业等就业的应届毕业生，学校

将授予“东北大学志愿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”称号并颁发奖

金。 

第五章  评选程序 

第六条  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学院进行初审推荐并报送至

学生指导服务中心，报送材料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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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东北大学志愿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申请表》，学院

签署推荐意见及加盖公章。 

2.加盖学院公章的《东北大学志愿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

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》。 

第七条 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和学院组成评审

委员会进行复审和评选，经公示后报学校审批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八条  获得“东北大学志愿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”荣

誉和奖励的毕业生除因正常调动、提拔、工作需要换岗离开原工

作岗位外，应至少在相应岗位工作或服务一年以上，否则学校将

取消其荣誉称号，收回其所获奖金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

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5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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